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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科技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

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方案

根据《黑龙江科技大学关于做好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

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的通知》和《黑龙江科技大学推荐与接收优秀应届本

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暂行办法》黑科大办字[2018]31 号文件

精神，为确保我院研究生推免工作更加规范、科学、合理，现下发黑龙江

科技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2025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

究生工作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遵循“立足应用，精准育人”的办学理念，牢固树立质量意识，全面

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推免生工作机制，选拔推

荐我院相关专业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，促进优良

学风和教风的提升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工作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公正、公平、公开的原则。明确标准、客观准确、程序透明、操作

规范、结果公开、接受监督。

2.全面考查、择优推荐的原则。对学生思想政治、道德品质、学习成

绩进行全面综合的定量评价，择优选拔。

3.知识、能力、素质相结合的原则。注重学习成绩的基础上，突出对

思想品德、综合素养、实践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考查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为保证研究生推免工作顺利开展，学院成立推免工作小组、思想品德

考核小组和专家审核小组。

1.学院推免工作小组

组 长：苗雨、熊楚安

副组长：樊晓东、李立欣、景介辉、周惠玉

成 员：任广萌、赵艳红、董永利、陈汝楠、学生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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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：负责学院推免工作的组织、遴选、推荐。

2.思想品德考核小组

组 长：苗雨

副组长：樊晓东

成 员：周惠玉、陈汝楠

职责：负责对推免生的思想品德进行考核；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的学

生不得推荐。

3.专家审核小组

组 长：熊楚安

副组长：李立欣、景介辉

成 员：任广萌、赵艳红、吴鹏、董永利、魏立国、徐云青、解丽萍、

时爽、周惠玉、陈汝楠、学生代表

职责：负责学院推免资格学生的学习成绩、科研创新成果、论文、竞

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核鉴定，并组织相关学生进行公开答辩。必要时，

可会同相关期刊杂志及赛事主办单位，负责对本单位申请推免资格学生的

科研创新成果、论文（文章）、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核鉴定。

四、推荐范围及数量

按照学校的名额分配方案，我院 2021 级环境工程专业推荐 4 名，2021

级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推荐 2 名、2021 级应用化学专业推荐 1 名，共计 7

名。

五、基本条件

1.具有正式学籍的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

生（不含专升本、第二学士学位、低批次录取的学生）。

2.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社会主义信念坚定，社会责任感强，品

德优秀，遵纪守法，积极向上，身心健康。

3.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门课程，成绩优良。每学年综合素质成绩排

名均居专业前 30%，且前六个学期的学习平均绩点在 3.0 及以上。

4.诚实守信，学风端正，无考试违纪和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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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思想品德考核必须为合格及以上。

6.品行表现优良，无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。

7.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标准。

8.学术研究兴趣浓厚，有较强的创新意识、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。

六、考核及排序

推免生资格主要依据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综合考核成绩排序依次确定，

有关规定如下：

1.综合考核成绩由学习成绩和能力业绩成果考核成绩两部分组成，即：

[综合考核成绩]＝[学习成绩]＋[能力业绩成果考核成绩]

2.学习成绩：是指前六个学期的学习平均绩点对应的平均成绩（百分

制）。

3.能力业绩成果考核成绩：是指根据我院制定的业绩能力成果考核指

标体 系，由学院推免工作小组考核确定，满分为 5 分。计算方法为，依

据指标体系，得分最高的为 5 分，如果最高得分小于或等于 5 分，按照

实际得分计算，如果 最高得分大于 5 分，以此为基准计算其他申请同学

的业绩能力分值，即，假设最高得分为 A（>5 分），其他申请同学实际得

分为 B，则其他申请的同学业绩 能力分值 x 为：

x=
5B
A

4.推免限额内综合考核成绩出现并列情况，依次按如下区分优先次序：

（1）学分绩点对应的平均成绩高者优先；

（2）学分绩点对应的平均成绩仍然相同，依次以核心基础课程数学、

外语成绩高者优先。

七、能力业绩成果考核

1.能力业绩成果考核指标内容，具体详见《黑龙江科技大学环境与化

工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（黑

科大环化发〔2022〕3 号）。

2.能力业绩成果的统计时间从学生入学起至学校规定的综合考核之日

止，其它时间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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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获奖需提供获奖证书或竞赛组织部门正式发布的获奖文件；专利需

提供授权证书；学术著作与学术论文提供正式出版的原件；项目提供立项

书、结题书；参加志愿服务、到国际组织实习的，提供组织该项活动的单

位鉴定材料。

4.在能力业绩成果考核时，同一学生参加同一类竞赛多次获奖，或同

一作品参加不同层级比赛多次获奖，或同一项目通过不同级别立项并完成，

不累计加分，取最高分。

5.涉及素质教育活动获奖或创新创业竞赛等获奖作者名次，正常情况

按照证书排名进行确认，根据学院研究生推免能力业绩成果考核指标表内

相关条款，对各位作者进行加分；如果各位作者贡献率相同，经过指导教

师和相关专业确认，并由相关专业提出申请，不再按照排名次序加分，将

按照该奖项的其他得分，分别对各位作者进行加分。

6.专业竞赛级别认定详见《黑龙江科技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推荐优秀

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（黑科大环化发〔2022〕

3号）。

八、时间及工作进程安排

1.制定方案

9 月 10 日召开学院推免工作小组会议，并下发《黑龙江科技大学环境

与化工学院 2025 年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方

案》。

2.提交材料

学院组织学生学习宣传相关文件和相关要求；学生本人向学院提出申

请，填写并提交《普通高等学校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资格申请表》，

并上交相关实证原件和复印件。截止时间：9 月 12 日 12:00 前，上交地点：

综合办公室（环化楼 406 室，时老师）。

3.资格审查与答辩

9 月 12 下午-13 日上午学院推免工作小组、学院思想品德审核小组和

专家审核小组审查学生资格、业绩材料进行审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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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13 日 14：00 开始，组织公开答辩、按推免成绩排序方法确定拟推

荐名单；答辩地点：环化学院四楼报告厅（环化楼 412 室）。

4.学院公示及材料上报

9 月 16-17 日：进行学院内公示，学生填写《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硕士学

位研究生登记表，并于 9 月 17 日 16:00 前上交至环化学院综合办公室（环

化楼 406 室，时老师）；学院于 9月 18 日 9:00 前将推免生相关材料报送

学校推免办公室。

5.上传推免名单及推免生注册等

9 月 26-27 日：上传推免生名单。

9 月 28 日-10 月 20 日：推免生注册、网上支付、报名、确认复试及待

录取通知。

九、工作要求

1、规范推免工作程序。推免工作不仅关系到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，也

直接影响到学校的社会声誉，各单位要树立质量意识，规范推免程序，推

进信息公开，确保推免工作公平、公正、规范、有序。

2、落实信息公开。推免信息、推荐学生名单面向全院进行公示，接受

师生监督。

3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学院按照要求成立推免工作小组，专家审核小组及

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意见并签字存档，未通过审核鉴定或答辩

的学生不得推荐。

4、严格审核过程。学院推免工作小组和学院专家审核小组要严格审查

学生资格、业绩材料、组织公开答辩、按推免成绩排序方法确定拟推荐名

单，按照由高到低排序上报学校，并在学院公示。

5、健全回避制度。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人员报名

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回避，本校职工特别是领导甘比子女及

非直系亲属等报名参加本单位推免招生的要主动报备。

6、实行责任追究。对违反有关规定、徇私舞弊或者给推免工作造成损

失和影响的人员，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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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严处违规行为。对已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，在研究生入学前凡有下

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推免资格。

（1）因考试作弊、剽窃他人学术成果以及违法违纪受到处分；

（2）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证书的；

（3）推免过程弄虚作假，有论文（文章）抄袭、虚报获奖或科研成果

等学术不端行为的。

8、畅通监督渠道。公开学校纪委和校推免办公室举报电话和邮箱，保

证投诉、申诉、监督渠道的畅通，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处理。

9、确保按时完成。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和要求，完成各项具体工作。

十、其它说明

公示期间如有异议，请以实名的方式反映，否则不予受理。

学院受理电话：0451-88036808、0451-88036836

学院受理邮箱 hhxy@usth.edu.cn

学校纪委：举报电话 88036983，邮箱 jjw88036075@126.com

校推免办公室：举报电话 88036063 邮箱 jwc88036063@usth.edu.cn

以上未尽事宜，按教育部当年下发的相关文件、《黑龙江科技大学推

荐与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暂行办法》黑科大

办字[2018]31 号及《黑龙江科技大学环境与化工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

业生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（黑科大环化发〔2022〕3 号）

执行。

本工作方案由环境与化工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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